
证券代码：000428� � � �证券简称：华天酒店 公告编号：2014-085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3�年 1�月 1�日 ---2013�年 6�月 30�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4年 1月 1日 ---2014年 9月 30日

2.�预计的业绩： 亏损

项 目

本报告期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

上年同期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9

月

30

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亏损：

1,000

万元–

300

万元 盈利：

15,456.49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约

0.014

元

-0.004

元 盈利：

0.215

元

其中，2014�年第三季度单季度业绩情况如下：

项 目

本报告期

2014

年

7

月

1

日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

上年同期

2013

年

7

月

1

日至

2013

年

9

月

30

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下降：

66.91% - 59.29%

盈利：

9,196.30

万元

盈利：

3,043.47

万元–

3,743.47

万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公司前三季度酒店业受相关政策持续性影响，高端酒店餐饮业绩出现下滑，酒店业亏损

比上年同期有所加大；同时，资产运营业务在报告期内未有利润贡献，而去年同期资产运营业

务利润贡献较大。

2、公司第三季度经营状况环比向好，主要是公司积极发展以委托合作开发为运营模式的

旅游地产业，为公司作出了一定的利润贡献。

四、其他相关说明

以上财务数据均为预测数据， 具体财务数据将在本公司 2014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详细披

露。本公司信息披露的指定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网 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正式披露的公告为准。 请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10月 14日

证券代码：000737� � � �证券简称：南风化工 公告编号：2014-34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三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 2014年 1月 1日—2014年 9月 30日

2.�预计的业绩：√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1）2014年 1-9月业绩变动情况：

项 目 本报告期（

2014

年

1

—

9

月） 上年同期（

2013

年

1

—

9

月）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亏损：约

15000

万元–

16000

万元 亏损：

4990.45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约

0.2733

元–

0.2916

元 亏损：

0.0909

元

（2）2014年 7－9月业绩变动情况：

项 目 本报告期（

2014

年

7

—

9

月） 上年同期（

2013

年

7

—

9

月）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亏损：约

6000

万元–

7000

万元 亏损：

487.97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约

0.1093

元–

0.1276

元 亏损：

0.0089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主要原因：本期化工产品市场下游客户需求不足，价格及销量同比下降，产品毛利下降；

本期日化产品市场竞争激烈，销量同比下降；本期由于融资环境变化，财务费用同比上升。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经公司财务部初步测算， 具体数据将在 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中详细披

露，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О一四年十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0899� � � �证券简称：赣能股份 公告编号：2014-30

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电价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近日接江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发改价格[2014]1070号文件———《江西省发展改革委

关于适当调整电力价格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指出：“为进一步疏导燃煤发电企

业脱硝、除尘等环保电价矛盾”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疏导环保电价矛盾的通

知》（发改价格[2014]1908 号）精神，结合我省实际，决定适当调整相关电价” ，“我省燃煤发

电企业标杆上网电价每千瓦时降低 3.17分钱， 未执行标杆电价的统调燃煤发电企业上网电

价同步下调” ，“对脱硝、 除尘排放达标并经环保部门验收合格的燃煤发电企业， 经我委核

定，电网企业自验收合格之日起分别支付脱硝、除尘电价每千瓦时 1 分钱和 0.2 分钱” ，“以

上电价调整自 2014年 9月 1日起执行” 。

根据上述通知内容， 公司所属火力发电厂———丰城二期发电厂上网电价由现行 0.4752

元 /千瓦时调整为 0.4535元 /千瓦时，具体情况如下：

电厂名称 股权比例

装机容量（万

千瓦）

上网电价（元

/

千瓦时）

2014

年

9

月

1

日起执行 备注

赣能丰城二期发电厂 全资

140 0.4535

含脱硫脱硝

公司所属水电厂上网电价未作调整。

根据江西省能源主管部门于 2014 年初预计的公司今年全年发电计划及截止 2014 年 9

月 30日公司所属火电厂运行情况，公司初步测算本次电价调整预计减少公司 2014 年营业收

入 4,000万元左右。 本次电价调整对公司的影响，仅为初步预测，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备查文件：《江西省发展改革委关于适当调整电力价格的通知》（发改价格[2014]1070

号）

特此公告。

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10月 13日

证券代码：000899� � � �证券简称：赣能股份 公告编号：2014-31

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三季度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

业绩预告期间：

2014

年

1

月

1

日———

2014

年

9

月

30

日

2．

预计的业绩：

√

同向下降

2014

年

1-9

月业绩预计情况

项 目

本报告期

2014

年

1

月

1

日———

2014

年

9

月

30

日

上年同期

2013

年

1

月

1

日———

2013

年

9

月

30

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下降：

23.78%-18.13%

盈利：

35,424

万元

盈利：

27,000

万元

-29,000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0.4175

元

/

股

-0.4484

元

/

股 盈利：

0.5478

元

/

股

2013

年

7-9

月业绩预计情况

项 目

本报告期

2014

年

7

月

1

日———

2014

年

9

月

30

日

上年同期

2013

年

7

月

1

日———

2013

年

9

月

30

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下降：

43.60%-31.59%

盈利：

16,650

万元

盈利：

9,391

万元

- 1,1391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0.1452

元

/

股

-0.1761

元

/

股 盈利：

0.2575

元

/

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2014

年

1-9

月公司业绩比上年同期下降的原因：公司本期完成了对以前年度亏损的弥补，需按

25%

的税

率计提企业所得税，增加公司所得税费用约

8,000

万元，而上年同期尚处于弥补亏损期，未计提企业所得

税。

四、其他相关说明

上述盈利情况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具体财务数据及可能的变动情况详见公司

2014

年第三季度报

告。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查阅。

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10月 13日

证券代码：000716� � � �证券简称：南方食品 公告编号：2014—075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前三季度（1-9 月）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4年 1月 1日 -2014年 9月 30日

2.预计的业绩： 同向上升

3.业绩预告情况表

（1）2014年 1-9月业绩预告情况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63.77%-77.41%

盈利：

2931

万元

盈利：

4800

万元–

5200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0.195

元

-0.211

元 盈利：

0.141

元

（2）2014年 7-9月份业绩预告情况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84.80% -152.36%

盈利：

592

万元

盈利：

1094

万元–

1494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0.044

元

-0.061

元 盈利：

0.024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公司 2014年前三季度（1-9月）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报告期内公司生产经营情况良好，营业利润增加。

2、报告期内公司收到并确认部分政府补贴。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为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测算结果，公司 2014 年前三季度（1-9 月）实际盈

利情况以公司 2014年三季度报告数据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十四日

证券简称：北方国际 证券代码：000065� � � �公告编号：2014-050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职工代表大会推选罗乐女士

为职工监事监事会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司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五届监事会三年任期届满，根据北方国际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结果，由罗乐女士任职

工监事，与李京涛、李柏森先生共同组成北方国际六届监事会，任期自 2014 年 10 月 13 日至六

届监事会到期为止。

罗乐职工监事简历：

1974 年出生，毕业于北京联合大学应用电子技术专业，工学学士，中央财经大学投资专

业，经济学硕士，高级经济师。 历任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北京分行科员、主办科员；北方国际合作

股份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资本运营部、战略投资部项目经理、五届监事会职工监事，现任北方

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兼证券事务代表。经核实，罗乐女士未持有北方国

际的股票、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和深圳交易所的处罚、与北方国际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

在关联关系。 本次经北方国际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为北方国际第六届监事会职工监事。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四年十月十三日

证券简称：北方国际 证券代码：000065� � � �公告编号：2014-051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司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4年 1月 1日至 2014年 9月 30日

2、预计的业绩：同向上升

（1）2014年 1-9月业绩变动情况：

项目

2014

年

1

月

1

日

-2014

年

9

月

30

日

2013

年

1

月

1

日

-2013

年

9

月

30

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210.36%

盈利：

4,478.84

万元

盈利：

13,900.58

万元

每股基本收益

0.55

元

0.18

元

（2）2014年 7-9月业绩变动情况：

项目

2014

年

7

月

1

日

-2014

年

9

月

30

日

2013

年

7

月

1

日

-2013

年

9

月

30

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484.72%

盈利：

1685.10

万元

盈利：

9853.05

万元

每股基本收益

0.39

元

0.07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较大。

2、报告期内收回以前年度应收账款，减值准备转回，导致利润增加。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结果，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 2014 年第三季度报

告中详细披露。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十月十三日

2014年 10月 14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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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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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614� � 900907� � � �股票简称：鼎立股份 鼎立 B股 编号：临 2014-042

上海鼎立科技发展（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获得中国证监会

核准批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4年 10 月 13 日，本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 " 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

《关于核准上海鼎立科技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曹亮发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1040号），具体批复如下：

一、核准公司向曹亮发发行 86,701,662 股股份、向曹文法发行 5,346,215 股股份、向黄雷发

行 8，559，413股股份、向深圳广纳创新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发行 6,426,397 股股份、向深圳市

同晟金泉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发行 4,279,707股股份、向上海素山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发行 6,103,957股股份、向南京中达高金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发行 5,149,857 股股份、

向南京高达汇鼎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发行 4,356,888 股股份、向上海盛彦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发行 1,747,069股股份、向上虞盛阳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发行 3,483,354

股股份、向金风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发行 6,771,954 股股份、向无锡 TCL 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发行 6,605,430股股份、向中山久丰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发行 3,171,875 股股份、

向邵峪霞发行 1,292,539股股份、向顾红霞发行 1,189,453股股份。

二、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58，177，800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

金。

三、 公司本次发行股票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应当严格按照报送中国证监会的方案及

有关申请文件进行。

四、公司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公司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办理本次发行股份的相关手续。

六、本批复自下发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

七、公司在实施过程中，如发生法律、法规要求披露的重大事项或遇重大问题，应及时报告

中国证监会。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批复文件要求和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在规定期限内办理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有关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人和保荐机构联系方式如下：

1、发行人：上海鼎立科技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姜卫星、谢忠铭

联系电话：021-35071889� � � � � � � � � � � �传真：021-35080120

2、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高超、赵炜

联系电话：0755-83289887� � � � � � � � � � �传真：0755-83288321

特此公告。

上海鼎立科技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 10月 14日

股票代码：600614� 900907� � � �股票简称：鼎立股份 鼎立 B股 编号：临 2014-043

上海鼎立科技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的修订说明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2014年 5月 1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上海鼎立科技发展(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以下简称 "报告书 "）。

本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 2014年 7月 4日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

意见通知书》（140600号）、2014年 9月 4日公告的《并购重组委 2014年第 46次会议审核结

果公告》等文件的要求，对本报告书进行了补充和完善。 补充和完善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方

面：

1、本次交易已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文件，本报告书已在 " 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述 " 之 "

二、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 " 中增加了本次交易取得上述核准的说明；在 " 重大事项提示 " 中删

除了 "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程序 "； 在 "重大事项提示 "之 "九、 风险因素 " 以及 " 第十三节

风险因素 "中删除了 "本次交易可能取消的风险 "的风险提示。

2、标的公司 " 镓锗生产线 " 改造项目的环评变更手续已办理完成，该技术改造项目已经

完成并投入生产，本报告书已在 "重大事项提示 "之 "九、风险因素 " 以及 " 第十三节 风险因

素 "中删除了 "标的公司技术改造项目尚待取得环评批复的风险 "。

3、公司 201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实施完毕，本次交易发行股票的价格、发行数量按照

协议约定进行了相应调整。

4、根据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相关议案，本次公司发行股份募资配

套资金规模由不超过 6亿元调整为不超过 5.3亿元，本报告书中涉及发行股份募资配套资金的

相关内容相应进行了修订。

5、补充披露了重组后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构成、定位及发展方向，补充披露上市公司现有

业务与标的资产相关业务之间的整合计划， 并就可能产生的经营管理风险和整合风险进行了

分析和披露。 请详见本报告书 "第九节 上市公司董事会就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进行的

讨论和分析 " 之 " 四、交易完成后公司的资产、业务整合及人员调整计划 "、" 重要事项提示 "

之 "九、风险因素 "以及 "第十三节 风险因素 "。

6、补充披露了本公司保证标的公司 100%股权转让给上市公司合法合规所采取的措施。 请

详见本报告书 "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述 "之 "十、丰越环保后续变更为有限公司的安排 "。

7、补充披露了标的公司部分与主营业务相关的、已经到期或将于 2014 年年内到期的业务

许可证或资质的续展情况。请详见本报告书 "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之 "五、交易标的主

要资产情况 "之 "（三）生产资质情况 "。

8、补充披露了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具体用途，并说明了募集配套资金用途是否符合证监

会和上交所有关配套募集资金用途的相关规定。 请详见本报告书 "第五节 本次交易涉及股份

发行的情况 "之 "二、本次交易中的股票发行 "之 "（十）配套募集资金用途 "。

9、补充披露了募集配套资金的必要性。 请详见本报告书 "第五节 本次交易涉及股份发行

的情况 "之 "二、本次交易中的股票发行 "之 "（十一）配套募集资金的必要性 "。

10、补充披露了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管理和使用的内部控制制度对募集资金存储、使用、变

更、监督和责任追究等内容的相关规定。 请详见本报告书 " 第五节 本次交易涉及股份发行的

情况 "之 "二、本次交易中的股票发行 "之 "（十二）配套募集资金的管理 "。

11、补充披露了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不足的补救措施。 请详见本报告书 " 第五节 本次交易

涉及股份发行的情况 " 之 " 二、本次交易中的股票发行 " 之 "（十三）配套募集资金不足的补

救措施 "。

12、补充披露了 2012年和 2013年标的公司增资的估值与本次交易价格差异的原因，以及

上述增资不涉及股份支付的原因。 请详见本报告书 "第四节 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七、交易

标的最近三年交易、增资、改制情况 " 之 "（六）2012 年和 2013 年增资的估值与本次交易价格

差异的原因 "和 "（七）2012年和 2013年增资行为不涉及股份支付 "。

13、补充披露了关于标的公司原材料充足性的分析及对标的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分析。请

详见本报告书 "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 之 " 十、交易标的主营业务情况 " 之 "（五）主要

原材料和能源供应情况 "。

14、补充披露了关于 2014 年业务开展情况及预测收入的可实现性的分析，以及关于 2015

年营业收入的测算依据、测算过程和收入增长的合理性的分析。请详见本报告书 " 第四节 交

易标的基本情况 " 之 " 八、交易标的的评估情况 " 之 "（六）2014 年、2015 年盈利可实现性分

析 "。

15、补充披露了硫酸预测期毛利率取值的合理性分析。 请详见本报告书 " 第四节 交易标

的基本情况 "之 "八、交易标的的评估情况 " 之 "（四）收益法评估情况 " 之 "1、经营性资产价

值的确定 "。

16、补充披露了 "标的公司新建的 '镓、锗 '生产线会按期竣工投产并且开工率和金属回收

率符合预期、标的公司在资五工业园新建的 ' 二厂 ' 会按期竣工投产并且开工率和金属回收率

符合预期 "之评估假设实现的可行性以及对评估值的影响。 请详见本报告书 "第四节 交易标

的基本情况 "之 "八、交易标的的评估情况 " 之 "（四）收益法评估情况 " 之 "1、经营性资产价

值的确定 "。

17、补充披露了本次交易可辨认无形资产的确认情况及对评估和盈利预测的影响。请详见

本报告书 "第十节 财务会计信息 " 之 " 四、上市公司备考盈利预测审核报告 " 之 "（五）可辨

认无形资产的确认情况及对评估和盈利预测的影响 "

18、补充披露了标的公司未来财务风险的应对措施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以及标的公司

未来年度借款计划对评估值的影响。 请详见本报告书 "第九节 上市公司董事会就本次交易对

上市公司的影响进行的讨论和分析 "之 " 三、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及未

来盈利趋势的影响 "之 "（四）标的公司未来财务风险的应对措施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

19、补充披露了交易对方在其他企业兼职行为未违背竞业禁止约定的相关分析。请详见本

报告书 "第三节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之 "二、交易对方未违背竞业禁止约定 "。

20、补充披露了标的资产与 PE机构签订对赌协议的情况及对赌协议的解除情况。 请详见

本报告书 "�第三节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之 "五、标的资产相关的对赌协议及其解除情况 "。

21、补充披露了标的公司防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的有关机制的建

设情况及执行情况。请详见本报告书 "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之 "十一、交易标的防止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的机制及机制的执行情况 "。

22、 补充披露了β值测算过程中可比上市公司的选择过程、 可比性及 β 值具体测算依

据。 请详见本报告书 "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 之 " 八 交易标的的评估情况 " 之 "（四）

收益法评估情况 "之 "5、折现率的确定 "。

23、 补充披露了本次重组中对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的安排。 请详见本报告书 " 第十四节

其他重大事项 "之 "十、对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的安排 "。

24、对上市公司、标的公司的财务数据进行了补充修订，新增上市公司、标的公司截至 2014

年 6月 30日的财务数据，以及上市公司截至 2014年 6月 30日的备考合并财务数据。

上述文件的具体内容敬请登陆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ee.com.cn查阅。

特此公告。

上海鼎立科技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 10月 14日

证券代码：000792� � � �证券简称：盐湖股份 公告编号：2014-068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 "）董事会收到公司第二大股东中国中化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化股份 "）通知，中化股份与公司第三大股东中化化肥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中化化肥 "）就拟议中化股份向中化化肥转让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事宜初步达成

一致意向，但尚未订立任何有约束力的协议。上述股东双方协商拟议收购股份的价格应以本公

司刊发 " 关于股东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 之日前 30 个交易日股票价格的加权平均价格为基础

确定。

中化股份、中化化肥均为公司股东，中化化肥为中化股份下属公司，本次股份转让为同一

控制下股份转让。 截止本公告之日， 中化股份持有公司 238,791,954 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

15.01%，中化化肥持有公司 142,260,369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8.94%。若本次股份转让后，中化

化肥将持有公司 381,052,323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23.96%。

中化化肥、中化股份股权情况如下：

上述股份转让事宜尚需股东履行相关审批手续。 本公司将敦促有关信息披露义务人根据

有关法律法规及时做好相关信息披露。

特此公告。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10月 13日

证券代码：000033� � � �证券简称：*ST新都 公告编号：2014-10-14

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诉讼进展情况

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2014 年 10 月 11 日收到广东省深圳

市福田区人民法院送达的舒鹏程诉本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2013）深福法民一初字第 2106

号】及【（2013）深福法民一初字第 2107号】一审民事判决书。

二、案件基本情况

2014年 5月 29日， 本公司根据公司法律顾问向深圳全部两级法院查询本公司 2011 年

至 2014年 5月 20涉诉案件的查询结果，披露了原告舒鹏程 2013 年 5 月 24 日诉本公司借款

合同纠纷， 且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已经受理的诉讼公告， 案件基本情况请见 2014 年 5 月

29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站的 2014-05-29号公告。

三、案件的判决情况

1、【（2013）深福法民一初字第 2106号】判决如下：

（1）、被告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舒鹏程偿还

借款本金 1200万元及利息（利息以 1200万元为本金，自 2013年 2月 28日起，按照中国人民

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支付，至本判决确定的应还款之日止）；

（2）、被告深圳市瀚明投资有限公司、润旺矿产品贸易（深圳）有限公司、李聚全对被告

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应偿还的上述债务负连带清偿责任。

（3）、驳回原告舒鹏程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 104540元、保全费 5000元（均已由原告预交），法院收取 109540 元，由

本案四被告共同负担 90000元，原告负担 19540元。

如不服从本判决，原告舒鹏程、被告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被告深圳市瀚明投资

有限公司、被告润旺矿产品贸易（深圳）有限公司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被告李聚全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法院提出上诉。

2、【（2013）深福法民一初字第 2107号】判决如下：

（1）被告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舒鹏程偿还

借款本金 2000万元及利息（1、对 2012 年 4 月 28 日出借的 1000 万元本金，按月利率 1.8%计

算，从 2012 年 4 月 28 日起，计至 2012 年 7 月 27 日，自 2012 年 7 月 28 日起，至本判决确定

的应还款之日止的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付；2、对 2012 年 5 月 8 日

出借的 1000万元本金，从 2012年 5月 8日起，按月利率 1.8%，计至 2012年 8月 7日，自 2012

年 8月 8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应还款之日止的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

倍计付）；

（2）被告润旺矿产品贸易（深圳）有限公司、李聚全对被告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应偿还的上述债务负连带清偿责任；

（3）驳回原告舒鹏程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 183800元、保全费 5000 元（均已由原告预交），法院收取 188800 元，由

本案三被告共同负担 175000元，原告负担 13800元。

如不服从本判决，原告舒鹏程、被告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被告润旺矿产品贸易

（深圳）有限公司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被告李聚全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

内向法院提出上诉。

四、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止本公告日，本公司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五、本次判决对本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公司对该两案所涉及借款不知情，董事会从未审议过该笔借款，本公司财务报告也从

未反映过该笔借款；该借款均系本公司前任董事长兼总经理李聚全先生的个人行为，本公司

并非原告所诉的实际借款人，公司将积极采取法律措施维护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权益。

本次判决为一审判决，在最终判决生效前，本公司尚无法判断本次公告的诉讼事项对公

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如该诉讼事项有新的进展情况，公司将持续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六、备查文件

1、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3）深福法民一初字第 2106号】民事判决书；

2、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3）深福法民一初字第 2107号】民事判决书。

特此公告。

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10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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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岭南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 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通知于 2014 年

10月 09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4年 10月 13日上午以现场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

参加监事 3人，实际参加监事 3人。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梅云桥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

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经全体监事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会议以 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提名第二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于 2014年 10月 08日收到监事、监事会主席梅云桥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由

于梅云桥先生辞职后导致公司监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 3 名，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

等相关规定，公司股东冯学高先生提名林鸿辉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任期自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监事会届满为止。

附：林鸿辉先生个人简历

林鸿辉先生，男，中国国籍，汉族，1957 年出生，本科学历。 曾任广州市林业和园林局科

员、科长，广州绿化公司副经理、经理，广州园林科学研究院副所长、所长，广州市动物园党委

书记，2011 年 10 月起至今担任本公司华南区域公司经理。 林鸿辉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

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特此公告。

岭南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一四年十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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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会主席辞职及补选公司

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岭南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 监事会于 2014 年 10 月 08 日收到公司监

事、监事会主席梅云桥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公司监事、监事会主席梅云桥先生为了更

好的履行重庆分公司经理职务，请求辞去公司监事、监事会主席职务，其辞职报告自送达公

司监事会之日起生效，梅云桥先生辞去公司监事、监事会主席职务后，继续担任公司重庆分

公司经理职务。 在此，公司监事会对梅云桥先生在任职监事、监事会主席期间的勤勉工作表

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梅云桥先生辞职导致公司监事会人数将低于法定的最低人数 3名，根据相关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梅云桥先生在公司召开股东大会补选产生新任监事前继续履

行监事、监事会主席职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股东冯学高先生提

名林鸿辉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并经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

过，同意林鸿辉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其

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监事会届满为止。

监事会声明： 公司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

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岭南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一四年十月十三日

附：林鸿辉先生个人简历

林鸿辉先生，男，中国国籍，汉族，1957 年出生，本科学历。 曾任广州市林业和园林局科

员、科长，广州绿化公司副经理、经理，广州园林科学研究院副所长、所长，广州市动物园党委

书记，2011 年 10 月起至今担任本公司华南区域公司经理。 林鸿辉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

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